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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初，根据省高院制定的“全域数字法院”改

革方案精神和要求，嘉兴法院出台细化实施方案，推进

以“1318”为体系的重点改革项目。“1”是指一个平台，

即依托全省法院统一办案办公平台；“3”是指三大任

务，即应用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18”是指包括

虚拟法庭、云上物证室、智能合约、司法脑图、法治联盟

链、案件质量云上检测站、金融纠纷一站式解纷中心等

在内的18项重点应用。方案还明确了“全域数字法

院”建设应当具有全域化、一体化、智能化、制度变革4

个内涵和特征。

“嘉兴法院‘1318’方案把握住了时代发展和未来

司法的新方向，特别是18项重点应用项目，紧密结合

现实需求和工作实际，相信对于推动嘉兴法院各项工

作迈上新高度、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研讨会上，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电科集团首席科学家杨小牛说。

2年前
已敲响跨域一体化司法“第一槌”

事实上，“一体化”这一理念，已成为近年来嘉兴中

院推进智慧法院建设的“总牵引”。

早在2019年9月的首届互联网法治论坛上，嘉兴

中院院长姚海涛就作了题为《构建信息时代的司法运

行新模式》的主旨发言，提出“探索推进跨域一体化司

法”的构想，让司法资源最优化配置，实现专业化审判，

构建数字时代司法新模式。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2019年7月，嘉兴法院敲响

探索跨域一体化司法“第一槌”。当时，嘉兴中院从全

市挑选具有丰富知识产权审判经验的5名员额法官，组

成知识产权一体化办案团队，负责审理全市法院知识

产权一审案件。在审理疑难复杂案件时，主审法官可

以召开跨域专业法官会议，听取咨询意见，作为裁判的

重要参考。此后，嘉兴中院自主研发跨域一体化办案

平台，实现知识产权、金融、道交等类型化案件统一归

集、统一审理；建立跨审级、跨地域法律统一适用机制，

促进司法资源跨域调度、动态调整，相关做法被最高法

院刊发在《司法改革动态》向全国推广。

“资源共享是未来法院发展的方向。跨域一体化

司法的探索实践，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高办案质量

和效率，在未来可能会推动整个法院体制和诉讼程序

的变革。”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教授段厚省说。

智能化应用让痛点难点迎刃而解

“嘉兴中院积极推进数字化改革，大力加强智慧法

院建设，努力打造互联网司法的嘉兴样板。”最高法院

司改办副主任刘峥一直关注嘉兴智慧法院建设，研讨

会上，他这样点评。

省高院副院长朱新力，同时也是嘉兴中院智能化

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他曾多次指出，智慧法院建设

要“站在后天，设计明天，指导今天”。

按照这一思路，这些年来嘉兴中院在智能化建设

应用中不断探索，曾困扰法院的“老大难”问题一个个

迎刃而解，为数字法院建设打下坚实根基。

2019年7月，嘉兴中院在省高院指导下，全国首创

全流程无人工介入智能送达平台，综合送达成功率超

过93%，较以往提高13个百分点。最高法院将这确定

为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司法改革案例，向全国推广。

去年，嘉兴中院又首创“3D+AI+区块链”“云上物证

室”，创新数字化智能物证管理应用新模式，有效解决

法院物证存储难、管理难、查找难等痛点，相关工作经

验获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推介。嘉兴中院还与中国

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创建司法大数据服务市域治理现代

化联动机制，在助力研判疫情期间经济社会运行风险、

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走向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被最高法院授予“数助决策”特等奖。

智能化建设永远在路上。嘉兴中院坚持让“数据+

算法”发挥更大作用，依托省高院“平台+智能”总体建

设框架，不断拓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科

学技术在法院业务应用中的场景，全面实现智慧审判、

智慧执行、智慧服务、智慧管理。

在具体实现路径方面，嘉兴法院将推进虚拟法庭

建设，利用内外网交互技术，让法官和当事人可随时随

地参与庭审；研发深度智能检索引擎，运用人工智能深

度学习能力，为裁判、调研等工作提供大数据支撑；推

动“云上物证室”升级，运用5G技术实现物证采集的无

线传输，让应用场景更加丰富，包括扫描还原案发现

场、执行现场等……

“要将信息技术与目前司法中的一些典型瓶颈难

题相结合，充分发挥信息技术赋能增效作用。”对新兴

技术在司法中的落地应用场景，参加研讨会的阿里巴

巴集团资深副总裁胡晓明非常关注。

此外，在数字法院改革中，嘉兴中院还将更加突出

法官在系统设计中的主体作用，让智慧司法产品真正

实用、好用。“要充分体现科技为人服务的宗旨，采取项

目式管理、专班式推进，为全省提供嘉兴辩识度、浙江

气派的硬核成果。”省高院大数据处处长翟寅生说。

打造全域化的高效便捷诉讼服务网

深入贯彻落实省高院“全域数字法院”重大改革，

是嘉兴法院未来几年数字法院建设的总抓手、总牵引。

如何实现全域化？方案提出，要在三个维度上把

握推进：一是司法领域全业务覆盖、全系统集成、全要

素优化；二是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全覆盖；三是法院服

务社会治理，实现跨层级、跨地区、跨部门的全覆盖。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些年来，嘉兴法院

智能化建设工作已展现“全域化”的思维与布局。2019

年10月，桐乡法院以机关内部“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契

机，首创“法院执行一件事”平台，将原来分散在各职能

部门的执行高频查控事项从“线下”搬到“线上”、“多件

事”并为“一件事”，实现高频执行协作事项“一网通办、

一键办妥、一日办结”，受到省高院的肯定推广。嘉兴

中院还依托“微嘉园”服务治理平台，推进“在线法院”

全面入驻，形成“一键报事、一网流转、一次办结”的群

众解纷一件事模式，构建永不打烊的线上矛调中心，

“息事罢讼”诉源治理获评2020全国社会治理创新典

范。在嘉兴，法院信息化工作的半径不断扩张，一张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高效便捷诉讼服务网正在形成。

方案中，嘉兴中院列出了全域化的项目方案：推进

法治联盟链（2.0版）升级，与行政执法部门、复议部门

之间建立联盟链，行政机关前端执法过程全部数字化

并上链存证，助推法治政府建设抓前段、治未病；打造

医疗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让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提升纠纷处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助力

完善“微嘉园”平台功能，做大做强“禾解码”品牌，推动

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发力……

制度变革推动蝶变跃升

数字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理念更

新、机制创新、方式改变、制度重塑，不仅仅在具体场景

应用上，更在于推动法院管辖制度、审级制度和组织制

度等发生基础性、全局性、根本性的改变，推动人民法

院工作蝶变跃升、高质量发展。

为此，方案提出要通过数字化改革，推进审判领域

理论体系、诉讼制度、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的全面重塑，

探索构建信息时代司法新模式，打造引领性、前沿性、

开创性的新时代现代化法院，并将此作为指导思想。

究竟该如何重塑、如何变革？在姚海涛看来，嘉兴

法院以推动跨域一体化司法为关键举措的数字化改

革，将带来两大方面的制度性变革：一是构建“不破行

政隶属，打破行政壁垒”的资源要素共享和跨域调配模

式；二是探索数字时代“只有审级之分，没有地域之别”

的司法审判新模式，推动建设线上跨行政区域法院，真

正实现专业化审判和适法统一。更高水平、更广覆盖、

更高质量的数字正义时代正在到来。

“嘉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世界互联网大

会永久举办地，在这里率先探索全域数字法院建设，形

成数字正义的模型或雏形，那就如同100年前中国共

产党诞生一样，具有非凡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刘品新对此充满期待。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嘉兴市委

书记张兵在审议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时提出“重视支持

嘉兴探索跨域一体化司法，更加有力推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获得了最高法院专程致信感谢。

互联网时代，数据正如波涛汹涌的大潮滚滚而来，

嘉兴法院将充分展现革命红船起航地法院人的使命担

当，勇当数字化改革的弄潮儿，努力打造“浙江全域数

字法院”嘉兴样板。

2020年12月25日，上海二中院、苏州中院、嘉兴中院

开展跨域一体化司法签约

嘉兴中院全国首创数字化智能物证管理新模式

嘉兴中院召开“全域数字法院”改革研讨会

率先突破 率先成势
嘉兴中院为“浙江全域数字法院”改革提供样板


